关于《突泉县网络预约出租汽车
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的起草说明

为规范突泉县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行为，推动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突泉县交通运输局组织起草了《突泉县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审议稿）》（以下简称《细则》），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关于制定《细则》的必要性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约车作为一种新型出行方式，在满足社会公众多样化出行需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网约车行业在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车辆和驾驶员资质不规范、运营安全存在隐患、乘客权益保障不足等。为了促进网约车行业与出租汽车行业的融合发展，保障运营安全和乘客合法权益，有必要制定符合突泉县实际情况的网约车经营服务管理细则，对网约车经营服务行为进行规范和引导。
二、关于制定《细则》的法律依据
本《细则》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58号）《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监管信息交互平台运行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有关工作的通知》（交办运〔2018〕163号）《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公安部办公厅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 国家网信办秘书局关于加强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行业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联合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交办运〔2022〕6号）《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公安部办公厅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秘书局关于切实做好网约车聚合平台规范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交办运〔2023〕23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内政办发〔2016〕190号）及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突泉县实际，制定本细则。
三、《细则》的主要内容​
一是适用范围与管理职责方面：明确本《细则》适用于突泉县行政区域内的网约车经营服务，规定突泉县交通运输局负责网约车的管理工作，发改、工信、公安等有关部门依据法定职责实施相关监督管理。​
二是网约车平台公司管理方面：详细规定了申请从事网约车平台经营的条件，包括企业法人资格、互联网平台技术能力、支付结算协议、管理制度、线下服务机构等方面。同时，明确了网约车平台公司经营许可的发放、暂停或终止运营的程序及要求。
三是车辆管理方面：对拟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条件作出规定，涵盖车辆类型、使用年限、技术性能、保险等方面。明确了车辆运输证的发放、有效期及报废、退出经营的条件。​
四是驾驶员管理方面：规定了从事网约车服务驾驶员应具备的条件，包括驾驶经历、从业资格证、无犯罪记录等。同时，明确了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注册登记的相关要求。​
五是经营服务规范方面：对网约车平台公司的纳税义务、承运人责任、安全管理、投诉处理、运价管理等方面提出要求，明确网约车的经营区域、标识及揽客规定。​
四、《细则》的主要特点​
[bookmark: _GoBack]一是结合本地实际。充分考虑突泉县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交通状况和出行需求，按照“高品质服务、差异化经营”的发展原则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网约车管理标准和要求。​
二是强化安全保障。在车辆和驾驶员条件、运营安全管理等方面作出严格规定，切实保障乘客的生命财产安全。​
三是注重权益保护。明确网约车平台公司的责任和义务，加强对乘客权益的保护，建立健全投诉处理机制。​
四是促进融合发展。引导网约车行业与传统出租汽车行业相互补充、融合发展，共同提升出行服务质量。

